
延庆工商专栏

近日， 赵先生的手机屏幕摔
碎了， 因为是人为原因造成的，
不在保修范围内， 为了省钱赵先
生就随便找了个手机维修店， 交
了押金， 没有要任何票据就将手
机放在维修店进行维修 。 一周
后， 赵先生来拿手机， 却发现维
修店竟然变成了熟食店， 店里的
人也全是生面孔。 这可急坏了赵
先生， 在别人的建议下赵先生来
到延庆工商所寻求帮助。

了解到赵先生的情况后， 延
庆工商所的工作人员根据赵先生
描述的维修部位置找到了手机维
修店负责人的电话。 电话里该负
责人表示自己的维修店刚搬到距
原店大约500米的位置， 搬家后
已经给未领取手机的顾客群发了
信息， 可能赵先生没有收到， 才
引起误会。

工作人员立即将情况告知了
赵先生， 领取了手机后赵先生再
次来到工商所表示感谢。 同时，
延庆工商所工作人员再次联系维
修部负责人， 建议其给每一位未
领取手机的顾客拨打电话， 告知
搬家的事实， 以免再次发生类似
于赵先生这样的误会。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示广大
消费者， 维修手机时应注意以下
几点： 一是对手机里重要的信息
进行备份和删除。 送修前一定要
对手机里的通信录 、 照片 、 视
屏， 账号等各类重要信息进行
备 份 和删除 ， 以免发生数据丢
失和个人信息泄露的意外。 二是
选择手机品牌指定维修店。 品牌
指定维修店相对第三方维修单位
对手机的硬件构造， 系统程序更
了解， 排除故障经验更加丰富，
且若在保修范围内还可进行免费
维修。 三是索要相关票据。 消费
者在支付押金后， 需索要加盖商
家公章的押金收据 ； 手机维修
后， 需索要加盖商家公章维修发
票以及手机维修记录单。

（延庆工商分局 曲远超）

手机失而复得 工商帮忙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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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香阑

首首都都工工会会助助广广州州员员工工维维权权获获赔赔44万万
1月6日，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

服务中心公职律师胡芳接到一个
从广州打来的长途电话： “胡律
师， 4万元赔偿款公司转给我了，
比仲裁裁决还多了1.2万元 ， 谢
谢首都工会帮我维权啊！”

打电话的是在广州土生土
长、 在广州工作的焦岩。 北京的
工会组织帮外地职工维权， 这是
怎么回事呢？

“我在广州赢了， 单位
在北京把我告了。”

2016年11月23日下午快下班
时，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前台突然来了一个背着旅行包的
小伙子， 他急匆匆来到工作人员
鲁晶晶的咨询台前： “我是从广
州来的， 想申请工会法律援助。”

鲁晶晶微笑着招呼他： “请
坐。 刚从广州出差回来啊？ 别着
急， 慢慢说。”

“不是的。 我是广州人， 一
直在当地工作， 今天是我这辈子
第一次来北京。” 见鲁晶晶满脸
疑惑， 他解释道： “我叫焦岩，
在广州上班。 去年4月被单位辞
退 。 我在广州申请劳动仲裁赢
了， 可单位不服， 在北京这边的
法院把我告了。”

焦岩说 ， 2012年 2月 15日 ，
经朋友介绍， 他来到位于广州的
跶邕科技公司上班， 岗位是产品
测试工程师。 入职后， 单位一直
没跟他签劳动合同， 也未缴纳社
会保险， 去年4月13日被单位辞
退 。 他在广州申请劳动仲裁维
权， 在当地工会组织的帮助下，
去年7月底， 仲裁委裁决跶邕科
技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赔偿金2.8万元。

“正当我等着单位支付赔偿
时， 突然接到北京这边法院的电
话， 说跶邕科技公司不服仲裁裁
决， 在北京提起了诉讼。 我从没

来过北京， 也没在北京工作过，
却在北京成了被告， 当时我都蒙
了。” 焦岩说。

鲁晶晶问他： “从广州来北
京打官司成本很高， 你没申请管
辖权异议吗？”

焦岩点点头： “是啊， 来北
京一趟吃住行费用太大， 也不方
便查实案情啊， 所以我打电话给
法官， 希望能将此案移送到广州
的法院审理。 对方说我可以提出
管辖权异议， 但需要当面做个笔
录， 然后再回去等结果。 我想反
正怎么着也得来北京一趟， 为了
尽快结案 ， 干脆还是在北京审
吧。 去年11月30日法院开庭， 我
提前过来申请法律援助， 请工会
帮我打这个官司。”

“只要符合条件， 我们北京
工会一定帮你。” 鲁晶晶一项一
项地告诉焦岩申请法援要准备哪
些材料： “这样吧， 你把材料准
备齐了明天过来， 审查通过咱们
当场就办案件委托手续， 省得你
来回跑。”

“太谢谢了， 您想得太周到
了！” 焦岩一个劲儿地双手合十
表示感谢。

“工会是为职工服务
的， 接了活儿就得干好！”

第二天下午， 焦岩来到市总
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填写了法援申
请表。他是农村户籍，证明材料齐
全，符合受援条件，于是，中心当
即决定为他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但是， 指派谁来代理此案却
成了难题。 原因是， 一来时间太
紧。 11月30日就要开庭了， 中间
有两天是双休日， 满打满算只有
三个工作日， 而焦岩是广州的劳
动者， 仲裁阶段又是在广州审理
的，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完全了
解清楚案情、 研究出行之有效的
诉讼方案和代理意见， 难！

其二是胜诉难度大。 焦岩提
供的证据只有一份手机通话录
音， 能否被法院认定为有效证据
是个未知数。 一旦用人单位否认
此证据 ， 败诉的可能性就非常
大。 在广州申请仲裁赢了， 到北
京维权却输了， 到时焦岩会不会
埋怨首都工会组织呢？

市总工会每年都有签约服务
的律师事务所， 法服中心本可以
将此案委托给这些律师事务所中
的律师， 但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确保为劳动者维权成功， 难度太
大了。 而且审理此案的是远郊区
法院， 位置偏、 路程远， 更增加
了代理此案的成本。

“咱们中心自己来做吧 ！”
法服中心副主任柳艳与大家一商
量， 决定由经验丰富的公职律师
胡芳与做事沉稳踏实的李颖一起
来代理本案。

临近年底， 每人都有一大堆
工作要忙， 胡芳手里即将开庭的
案件就有两三个。接到任务后，她
马上拿来焦岩的卷宗查看， 可越
看压力越大：“北京这边的法院审
案非常严谨，此案职工要想赢，没
有什么把握！ ”为尽快熟悉案情，
她立即联系焦岩当面交谈。

“为了省钱， 我从广州坐火
车来的，舍不得睡卧铺，买的是硬
座车票，就这样往返一趟也得500
多元呢。 到北京后我想在火车站
附近找个便宜点的住处， 去之后
发现是地下室，又黑又脏没敢住，
最后上网找了个小旅馆， 夜里12
点才住下。 ”焦岩说，为了维权，他
从2016年4月被单位辞退后一直
没找工作，生活比较困难，希望能
尽早结束这起劳动争议。

胡芳安慰他： “既然你有这
想法， 我们争取进行调解。”

胡芳尚在哺乳期， 本来应该
每天提前一小时下班， 可代理案
件是个细活儿， 她哪儿还顾得上
啊。 不光不能按时回去给小孩喂

奶， 周六日在家也得研究案件、
写代理意见、 计算赔偿数额， 她
说： “工会是为职工服务的， 咱
是工会律师， 接了这活儿就得尽
全力干好！”

“咱们把相关问题在这
儿一块解决了吧！”

2016年11月30日， 胡芳、 李
颖与焦岩早早来到法院。 走进法
庭， 她俩发现用人单位的负责人
未出庭， 来的是代理人刘律师。

开庭时间到了， 审判长的位
置上还空着， 书记员通知说， 法
官正在开会要晚一会儿到。 正当
胡芳想着怎样找机会提出调解方
案时， 两位陪审员说话了： “今
天咱们双方当事人好啊， 个个俊
男靓女， 面目慈祥， 一看就知道
都是心地善良的人 。” “是啊 ，
趁着法官开会， 咱们先聊聊看能
否和解。”

胡芳心想： 哟， 机会来了。
她看了看刘律师， 说道： “冤家
宜解不宜结。 焦岩在跶邕科技公
司干了4年多， 对单位和老板都
有一定的感情， 我们同意双方先
沟通一下。”

刘律师马上表示： “我们用
人单位也同意。”

“我供职的这家公司是私营
企业， 主要做GPS产品， 以前销
路挺好的， 近一两年竞争特别厉
害， 公司经营开始走下坡路， 所
以陈经理让我不用每天去公司
了， 有活儿再通知我上班， 没事
就在家休息。” 焦岩说 ， “２０１６
年4月13日， 陈经理打电话给我，
称目前很多客户的合同没有签下
来 ， 公司运作困难 ， 可能会倒
闭， 我继续留在公司也会因发不
出工资而被欠薪， 让我当日办理
离职手续。”

焦岩认为， 只要公司的产品
还在销售， 产品测试工程师这个

岗位就不会少。 他一打听， 原来
陈经理的侄子把自己的岗位顶
了， 于是， 便去申请了仲裁。

“焦岩在贵公司工作4年多，
单位未签劳动合同、 未缴社保，
２０１６年4月又被辞退， 咱都是律
师， 您应该明白， 单位的做法确
实不符合法律规定， 广州仲裁委
裁 决 公 司 赔 2.8万 元 也 是 合 理
的。” 胡芳对刘律师说道。

“我明白。 ” 刘律师诚恳地
说：“陈经理说了， 他并非不想补
偿焦岩，而是公司经营确实困难，
现在单位只剩两个人了， 公司账
面上没钱， 他们每月的工资要靠
陈经理在另一家公司工作的收入
来发放。如果实在撑不下去，陈经
理想放弃这个公司。 而且听说焦
岩胜诉后， 还打算让公司补缴社
保，那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呢。 ”

胡芳一听， 原来对方担心劳
动者再主张其他权利， 小声跟焦
岩和李颖商量后， 她向刘律师提
议： “咱们把相关问题在这儿全
都一块解决了吧？”

陪审员赞同道： “这样好，
省得以后再有纠纷。” 刘律师点
头同意。

“仲裁委裁决的2.8万元是
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既然要一次性解决双方劳动关系
存续期间的全部劳动争议及社保
问题， 那么公司还要再额外支付
相应的费用。” 说着 ， 胡芳把事
先计算好的数字一一报给对方。
经过双方一番沟通协商、 刘律师
与陈经理通话确认， 最后单位终
于同意向焦岩支付4万元赔偿。

法官回来后， 为双方出具民
事调解书， 使这起从广州到北京
跨跃2000多公里的劳动争议案件
最终和解了。

走出法庭， 焦岩对胡芳和李
颖说 ： “感谢首都工会帮我维
权， 从广州到北京， 工会都是我
们职工的靠山！”

广州仲裁裁决赔偿2.8万 单位不服在京提起诉讼

编辑同志：
半个月前， 我和男友为举行

结婚典礼， 聘请了一家影楼承办
婚礼仪式， 其中包括全程摄像及
其制作。 可在婚礼过后， 我们发
现 影 楼 提 供 的 光 盘 ， 不 但 图
像 模 糊 ， 杂音也很多 ， 甚至无
法听清相关内容， 究其原因是影
楼的设备故障、 工作人员操作不
当所致。

由于婚礼影像对我们意义重
大， 加之无法修复， 更不可能重
来， 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精神损
害。 为此， 我们曾要求影楼赔偿
精神损失费。 而影楼虽然承认过
错， 但却只同意退还2999元摄像
及其制作费用。

请问： 我们能否要求影楼赔
偿精神损失？

读者： 梁淑英

梁淑英读者：
你们有权要求影楼赔偿精神

损失， 即其不能退费了事。
一方面， 从 《合同法》 角度

上看， 影楼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鉴 于 你 们 与 影 楼 之 间 已 经 形

成 服 务合同关系 ， 决定了影楼
的核心义务之一就是必须保质
保量完成摄像任务 。 就这里所
说质量， 如果你们双方有约定，
应当以约定为准； 如果约定不明
或者没有约定， 则应按照国家标
准或行业标准履行， 至少必须依
据通常的、 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
标准。

毋容置疑的是， 无论是按照
那一种标准， 起码都必须是图像
清晰、 声音清楚。 而影楼所提供
的 影 像 质 量 恰 恰 相 反 ， 意 味
着 其 未 能 尽 到 义 务 。 对 此 ，
《合同法》 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
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
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
后， 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 应当
赔偿损失。”

这就是说， 影楼除应当采取
退还摄像及其制作费用补救措施
外 ， 还必须赔偿 “其他损失 ”。
“其他损失” 包括直接损失和间
接损失， 其中， 你们因影楼的行
为导致的精神损害， 当属于间接
损失。

另一方面 ， 从民法角度上
看， 影楼应承担侵权责任。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
神 损 害 赔 偿 责 任 若 干 问 题 的
解释》 第四条规定： “具有人格
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 因侵
权 行 为 而 永 久 性 灭 失 或 者 毁
损 ， 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 ，
向 人 民 法 院 起 诉 请 求 赔 偿 精
神 损 害的 ，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
予以受理。”

结合本案， 婚庆的不可重复
性， 决定了婚礼摄像属于具有人
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 影
楼提供的图像模糊、 杂音很多，
甚至根本无法听清相关内容的影
像， 且无法修复， 无疑会给你们
带来目前乃至长期的遗憾， 这实
质上也就是一种精神损害。 而设
备故障、 工作人员操作是可以避
免和防患的， 影楼未加注意， 无
论是对不当后果的产生存在疏忽
大意或者轻信可以避免的过失，
因此， 其不仅具有过错， 且侵犯
了你们的权益， 应当给予相应的
赔偿。

（颜东岳）

婚庆摄影效果差 只退费用事难了


